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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89� � �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2-046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相关检测产品获得欧盟CE� List� A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产品竞争风险：除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外亦有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供应市场，且针对

HBV、HCV和HIV的检测存在多种方法，故公司产品或将面临同类产品或其他检测类产品的市场竞争风险。

●对利润影响的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公司相关产品刚获得欧盟CE� List� A类认证，受检测方法的选择、境外市场推

广、客户认可等多种因素影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

响。

公司的产品乙型肝炎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法）、丙型肝炎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法）和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1型核酸测定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于近日获得欧盟CE认证（IVDD� List� A类）。在欧盟CE认证的类别

中，List� A类产品受法规监管程度最高，技术要求严格，其所需进行的验证、评估和审核强度较高，认证难度较大，获得此

项认证充分体现了公司的研发创新实力、产品质量与可靠性能。

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 产品注册相关情况

获批主体 证书编号 证书类型 产品名称 应用领域

证书有

效期

使用范围

圣湘生物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CeCert/115/W/E.

1

EC�设计检

验证书

乙型肝炎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PCR-荧光法）（Hepatitis�B�

Virus� DNA� Quantitative�

Fluorescence� Diagnostic� Kit�

(PCR-Fluorescence�

Probing)）

用于定量检测

血浆样本中的

HBV� DNA， 可

定量检测HBV�

A、B、C、D、E、

F、G、H型。

2025年5

月26日

欧盟国家和

认可欧盟CE

认证的国家

CeCert/116/W/E.

1

全面 质 量

保 证体 系

证书

CeCert/117/W/E.

1

EC�设计检

验证书

丙型肝炎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PCR-荧光法）（Hepatitis�C�

Virus� RNA� Quantitative�

Fluorescence� Diagnostic� Kit�

(PCR-Fluorescence� Probing�

)）

用于定量检测

血浆样本中的

HCV� RNA， 可

定量检测HCV�

1、2、3、4、5、6

型。

2025年5

月26日

CeCert/118/W/E.

1

全面 质 量

保 证体 系

证书

CeCert/119/W/E.

1

EC�设计检

验证书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核酸测定

试剂盒 (PCR-荧光探针法 )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RNA�

Quantitative� Fluorescence�

Diagnostic� Kit�

(PCR-Fluorescence�

Probing)）

用于定量检测

血浆样本中的

HIV-1� RNA，

可 定 量 检 测

HIV-1 型 M、N

和O组。

2025年5

月26日

CeCert/120/W/E.

1

全面 质 量

保 证体 系

证书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获得欧盟CE� List� A类认证的三项产品主要运用磁珠法核酸提取技术， 结合荧光实时定量PCR扩增技术，

可以定量检测人体血液中的乙肝、丙肝和艾滋病毒。通过高精度和自动化的检测方案，上述产品可以准确和高效地进行病

毒含量的检测，辅助进行临床治疗效果的监控，助力全球肝炎、艾滋等重大传染病防控。

在欧盟CE认证的类别中，List� A类产品受法规监管程度最高，技术要求严格，其所需进行的验证、评估和审核强度较

高，认证难度较大，获得此项认证充分体现了公司的研发创新实力、产品质量与可靠性能。

公司以上产品获得欧盟CE� List� A类认证后，可在欧盟国家和认可欧盟CE认证的国家销售。 上述产品可满足临床需

求，由此，公司海外销售产品品类得到进一步扩充，对公司销售及国际业务拓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风险提示

1、产品竞争风险

除公司外亦有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供应市场，且针对HBV、HCV和HIV的检测存在多种方法，故公司产品或将面临

同类产品或其他检测类产品的市场竞争风险。

2、对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公司相关产品刚获得欧盟CE� List� A类认证，受检测方法的选择、境外市场推广、客户认可等多种因素影

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43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2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氧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或“浙商证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

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

号———业务办理》（深证上[2022]26号）等相关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杭氧转债”

或“可转债”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8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

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

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5月23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

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张。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

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

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和深交

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13,7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113,700万元。 主承销商

根据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34,110万元。 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

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报

告。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

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根据《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T+1日）主持了杭氧转债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

公证处公证。

现将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五位数 20029

末六位数 227810，102810，352810，477810，602810，727810，852810，977810

末七位数 8049858

末八位数 08859844，28859844，48859844，68859844，88859844

末九位数 413138745，013138745，213138745，613138745，813138745

末十位数

3632385616，1132385616，2382385616，4882385616，6132385616，7382385616，8632385616，

9882385616

末十一位数 02742926977

凡参与杭氧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有199,43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张（1,000元）杭氧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028� �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2022-038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9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6 2022/5/27 2022/5/27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10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0,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9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200,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6 2022/5/27 2022/5/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含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

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陈继锋、杨诺、陈涛、唐文林、庞红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9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代为

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9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

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171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

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71元。对于香港投资

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低于10%的， 企业

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

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

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71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

币0.19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3821079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755� � � � � � � � �证券简称：厦门国贸 编号：2022-45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7名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因工作调动、主动离职或降级后不符合激励对象确定标准，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对该7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7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770,000股 770,000股 2022年5月2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22年3月25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2022年度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3月2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22）。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债权人通知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3月26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3）。 公告期已满45天，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关于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提出的异议。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鉴于3名激励对象因工作调动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2名激励对象因主动辞职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2名

激励对象降级后不符合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确定标准，根据《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0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前述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涉及激励对象共7人，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770,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6,540,0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制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开设了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并向中登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回购注销手续，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5月25日完成

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92,681,434 -770,000 91,911,434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24,984,623 0 2,024,984,623

股份合计 2,117,666,057 -770,000 2,116,896,057

注：上表股本结构为根据2022年5月20日的数据测算，最终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完成后的公告

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2020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

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

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2020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已取

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583� � �证券简称：海油工程 公告编号：临2022-013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十五路199号海油工程A座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55,997,8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07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于毅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杨敬红先生、邱健勇先生、独立董事邱晓华先生、辛伟先生因公

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车永刚先生、职工监事李涛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李鹏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9,332,813 97.8665 39,214,996 1.4764 17,449,999 0.6571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9,332,813 97.8665 39,214,996 1.4764 17,449,999 0.6571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9,225,513 97.8624 39,322,296 1.4805 17,449,999 0.6571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18,239,371 98.5783 37,258,437 1.4028 500,000 0.0189

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9,332,813 97.8665 39,214,996 1.4764 17,449,999 0.657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公司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033,829 97.8176 40,480,396 1.5241 17,483,583 0.6583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1,300,814 93.4225 174,696,994 6.577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2,897,009 93.1061 183,100,799 6.893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2,897,009 93.1061 183,100,799 6.8939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2,897,009 93.1061 183,100,799 6.8939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3,117,309 93.1144 182,880,499 6.8856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彭雷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11,274,336 98.3161 28,223,472 1.0626 16,500,000 0.621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1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171,898,862 81.9904 37,258,437 17.7711 500,000 0.2385

6

关于续聘2022年

度公司财务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151,693,320 72.3529 40,480,396 19.3078 17,483,583 8.3393

12

关于选举彭雷先

生为公司董事的

议案

164,933,827 78.6682 28,223,472 13.4617 16,500,000 7.87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2、3、4、5、6、8、9、10、11、12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第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尹昇、刘佳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委派张尹昇律师和刘佳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

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203� � � � � � �证券简称：快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5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 于2022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

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经事后核查，发现有部分内容因工作疏忽需要更正，现对相关

内容进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90,883,044股减少至6,25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90,

883,044元减少至190,876,794元。

更正后：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90,883,044股减少至190,876,794股，公司注册资本将

由190,883,044元减少至190,876,794元。

除上述更正内容，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对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

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203� � � � � � �证券简称：快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6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2021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由于原激励对象中，有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

公司中《2021年激励计划》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董事会审议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

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6,250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03%。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90,883,044股减少至190,876,794股，公司注册资本将

由190,883,044元减少至190,876,794元。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的《快克股份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

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江苏常州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翔路11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申报时间：2022年5月21日起45天内（9：3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519-86225668

5、电子邮箱：quickir@quick-global.com

特此公告。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865� � � � �证券简称：百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2-053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5/26 － 2022/5/27 2022/5/27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13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76,240,31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75,248,063.2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5/26 － 2022/5/27 2022/5/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

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西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

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按照上述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照税前每股人民币0.2元派发现金红利，待其转让股票

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

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A股股票的，根据《关于沪港股票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0.18元，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

币进行派发。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5823016

特此公告。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菲菱科思” 或 “公

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

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证监许可[2022]597号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菲菱科思” ，股票代

码为“301191”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1,334.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72.00元/股。其中，网上发行1,33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5月19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980,46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34,593,192.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59,53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5,886,808.00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59,539股，包销金额为25,886,808元，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2.70%。

2022年5月2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

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若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2年1月18日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2022〕

667�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22,50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0.00%。 本次发行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为6,750.0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3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600.00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15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5月24日（T-1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井松智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2022〕503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

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1,485.7116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74.285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988.0261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23.40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5月24日（T-1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